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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人名称

债权本金余
额（人民币） 借款合同号 担保人名称 保证合同号 民事判决书号/

执行案号

1
青岛泰山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64400000 2010 年银团（借）字
第 1 号 青岛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0 年银团（抵）字第 1 号 （2017）鲁 0202 特 8 号

2
青岛中核元
诚置业有限
公司

400000000

（市南支行）农银固
房 借 字 第
84101200900000392 号
（ 展 期 协 议 编 号 ：
84010220140000041 、
84010220140000043 、
84010220140000044 、
84010220140000047 、
84010220140000049 、
84010220140000050 、
84010220140000051 ）。

青岛中核元诚置业有限公司 84100620100000760

3
青岛特宏嘉
经贸有限公
司

70,000,000 . 00 84010120130002154

山东欧捷斯矿业有限公司 84100520130003930

山东高院（2016 ）鲁民
初 36 号/（ 2017 ）鲁 02
执 161 号

张掖市珠峰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84100520130003931
山丹县佰盛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4100520130003932
衡阳宇通矿业有限公司 84100520130003933
余敏芬、孙新宽 84100520130003934
衡阳晶鑫矿业有限公司 84100520130003935

4
青岛鲁澳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30,000,000 . 00 84010120130000151

抵押人：衡阳宇通矿业有限公司；保证人：
石大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欧捷斯
矿业有限公司、衡阳宇通矿业有限公司、衡
阳晶鑫矿业有限公司、孙新宽、青岛新宏子
源矿业有限公司；质押人：孙新地持有山丹
县佰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8 4 1 0 0 1 2 0 1 3 0 0 0 0 1 5 6 、
84100120130000156 、84100120130000156

青岛中院（2014 ）青金
商 初 字 第 2 4 9 号 /
（2017）鲁 02 执 146 号

5
青岛新宏子
源矿业有限
公司

49,715,838 . 88

84010120140000268

抵押人：衡阳宇通矿业有限公司；保证人：
石大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欧捷斯
矿业有限公司、衡阳宇通矿业有限公司、衡
阳晶鑫矿业有限公司、孙新宽、青岛鲁澳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张掖市珠峰有色金属有
限责任公司；质押人：青岛新宏子源矿业有
限公司持有天峻县鑫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

84100520140000348 、84100120130001727

青岛中院 （2014 ）青
金商初字第 2 5 0 号/
（2017）鲁 02 执 145 号

84010120140000275 84100520140000348 、84100120130001727
84010120140000290 84100520140000348 、84100120130001727
84010120140000297 84100520140000348 、84100120130001727

84030120140000220 8 4 1 0 0 5 2 0 1 4 0 0 0 0 3 4 8 、
84100120130001727 、84100120130001727

84030120130001112 8 4 1 0 0 1 2 0 1 3 0 0 0 1 7 1 0 、
84100120130001727 、84100120130001727

84030120130001115 8 4 1 0 0 1 2 0 1 3 0 0 0 1 7 1 3 、
84100120130001727 、84100120130001727

84030120130001125 8 4 1 0 0 1 2 0 1 3 0 0 0 1 7 1 9 、
84100120130001727 、84100120130001727

84030120130001128 8 4 1 0 0 1 2 0 1 3 0 0 0 1 7 1 7 、
84100120130001727 、84100120130001727

84030120130001139 8 4 1 0 0 1 2 0 1 3 0 0 0 1 7 2 7 、
84100120130001727 、84100120130001727

6
青岛汉德邦
建材有限公
司

100,000,000 . 00 840101201300

抵押人：衡阳宇通矿业有限公司；保证人：
张掖市珠峰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衡阳
宇通矿业有限公司，衡阳晶鑫矿业有限公
司

841002201300

山东高院（2016 ）鲁民
初 35 号/（ 2017 ）鲁 02
执 151 号
青岛中院（2014 ）青金
商 初 字 第 2 5 1 号 /
（2017）鲁 02 执 166 号

7 青岛博森建
材有限公司

5,000,000 . 00 84010120130001592

抵押人：衡阳宇通矿业有限公司；保证人：
石大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瀚明鑫
贸易有限公司、张掖市珠峰有色金属有限
责任公司

84100120130001725 、84100120130001725
青岛中院（2014 ）青金
商 初 字 第 2 5 2 号 /
（2017）鲁 02 执 178 号

8
青岛科导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34,566,397 . 89

84030120140001062

保证人：李卫华、李铁丁、邯郸市裕泰焦化
有限公司、河北裕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4100520140001597 、84100520140001598

青岛中院（2015 ）青金
商 初 字 第 2 9 1 号 /
（2017）鲁 02 执 358 号

84030120140001062 84100520140001597 、84100520140001598
84030120140001054 84100520140001597 、84100520140001598
84030120140001054 84100520140001597 、84100520140001598
84030120140001034 84100520140001597 、84100520140001598
84030120140001034 84100520140001597 、84100520140001598
84030120140001016 84100520140001597 、84100520140001598
84030120140001016 84100520140001597 、84100520140001598
84030120140001010 84100520140001597 、84100520140001598

9
山东东方化
工贸易有限
公司

2 3 8 . 8 5 万美
元

84060120150000027 青岛科柏利高性能聚合物有限公司 84100620140000243
李沧法院（2015 ）李商
初字第 762 号/（2017 ）
鲁 0213 执字 566 号

84060120150000019 青岛科柏利高性能聚合物有限公司 84100520140000815
84060120150000037 青岛贸利元实业有限公司 84100520140000814
84060120150000016 青岛宝丽曼高分子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84100520150000051
84060120150000034 张勇、徐志刚、林均宪 84100520140001961

10
青岛中卓世
嘉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48,650,000 . 00

84010120150000258 王海滨 84100520130002027
李沧法院（ 2 0 1 6 ）鲁
0213 民初 526 号、527
号、528 号、529 号

84010120150000457 吴金广 84100520130002027
84010120150000061 青岛莱西月宫食品商场有限责任公司 84100620130000271
84010120150000117 青岛莱西月宫食品商场有限责任公司 84100620130000270

吴金广 84100620130000054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新锐创投有限公司签订的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已将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借款合同(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新锐创投有限公司。请相关合同涉及的债务人、

保证人、抵质押人向新锐创投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2019 年 5 月 22 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

传奇国际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

上午 9:30 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 . caa123 . org . cn)采
用网上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以下资产：

1、电脑、空调、电器、办公家具、健身器材等废旧
资产一宗，参考价为 3800 元；2 、废旧资产一宗，包
括：放粪口胶圈、弹头灯、不锈钢内牙带堵盖、橡胶法
兰接头、扫路车油缸等原材料；液压剪板机、co2 焊
机、电子吊钩秤等机器设备；空调、电脑等电子设备；
参考价为 91000 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6 时
前持竞买保证金汇款凭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获取网络竞买权限，标的展示时
间、地点及拍卖规则详情请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0537-2386066
公司地址：济宁市吴泰闸路 43 号中油石化办公

楼 511 室
山东传奇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拍 卖 公 告
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分行委托，本中定于 2019 年 6 月
6 日上午 10 时在本中心网络拍卖厅
分别对以下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公开
拍卖。

一、拍卖标的：
1 、债务人山东邹平鹤伴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滨州市邹
平县西董镇工业园区。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在我行现有债权总额 167 . 62
万元，其中本金 154 . 2 8 万元，欠息
13 . 34 万元。该债权由山东精诚新型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毕砚辉、马敏基
夫妇提供保证。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 ：00-

11 ：30 ，下午 2:30-17:30)至 2019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00-11 ：30 ，下午 2:30-
16:00)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

三、报名及竞买保证金交纳时间:
2019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 ：00-

11 ：30 ，下午 2:30-17:30)至 2019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00-11 ：30 ，下午 2:30-
16:00)。

四、竞买人注意事项：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下列人员不

得参与竞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的，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上述人员以外的企业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经我公司审核合格后
方可办理竞买手续成为本次拍卖的
竞买人。

有意竞买者请于标的展示时间
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
市分行了解拟拍卖债权的详细情况；
并按要求的时间向我公司交纳竞买
保证金 10 万元，持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及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
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证件)、竞买
保证金缴纳回执单来到我公司报名，
方可参与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
以报名截止时间为准。(未竞得者，保
证金于拍卖会后三个工作日内不计
息退还)。

保 证 金 缴 纳 账 号 ：
1613003509024912260 户名：滨州产
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行：工行渤海支行

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6 月 5 日
下午 16 时。

报名地址：滨州市黄河五路 338
号滨州日报大厦 3 楼

咨询电话：
0543-3387929 、3387939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被送达人违法事实 送达文书案号 应履行内容

罗相青

未经批准

非法占用

土地

《曹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行政

强制执行催告

书》曹综执强

催字（ 2 0 1 9 ）

181 号

1 、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2 、腾空拆除非法占用的土

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

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3 、罚

款 11500 元整及加处罚款

11500 元，共计 23000 元，上

缴国库。

葛贯立

未经批准

非法占用

土地

《曹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行政

强制执行催告

书》曹综执强

催字（ 2 0 1 9 ）

182 号

1 、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2 、腾空拆除非法占用的土

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

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3 、罚

款 425 0 元整及加处罚款

4250 元，共计 8500 元，上缴

国库。

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你们因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四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向你们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你们未在法定期限内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全部履行处罚决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责令
你收到本催告书后十日内履行以下行政处罚决定：
附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清单：

对上述催告，你们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
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联系人：朱文军 联系电话：19853002786
联系地址：曹县综合行政执法青堌集镇执法中队

曹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 年 5 月 22 日

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拟对济南兴坤工贸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截止基准
日 2018 年 8 月 20 日，该债权总额合
计为 510,911 . 14 元，其中本金 490,000
元，利息 20,911 . 14 元。资产所在地位
于济南市。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交
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以下人员不得购买：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

处置方式:公开处置，包括但不
限于拍卖、公开竞价等方式。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止。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
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为
准。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
本公司有权自行解除该要约邀请。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0531)67776221 ，济南市高
新区阳光金融中心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0531)67776310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 〇 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债权转让公告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2016)鲁

0791 民初 980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债权进行债权转
让，具体情况为:借款人潍坊大海工艺品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分两笔在我行办理抵押贷款 360
万元，到期日 2015 年 8 月 19 日，贷款到期后借款人
未归还我行本金及利息，我行诉讼至高新区人民法
院，法院判决我行胜诉，案件目前正在执行中。抵押
物(1)潍坊出口加工区高二路 318 号 1 号楼 2-302 住
房，建筑面积 166 . 98 平方米(2)潍坊大海工艺品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潍坊出口加工区规划路以北、高二路
以东的工业土地，面积 8954 平方米。

公告期限：自 2019 年 5 月 22 日-2019 年 5 月 25
日。欢迎符合条件的意向购买人咨询购买上述债权。
联系电话 18863668909 ，监督电话 0536-8660793 。

地址：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 5007 号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公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通过中国

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对以
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201 9 年 5 月 30 日上午
9:00 对莱山区企事业单位车改取
消车辆一宗(共计 15 辆)进行公开
拍卖，品牌类型有：现代、桑塔纳
轿车、五菱面包等各类车型。

二、2019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
00 对车辆一宗(共计 22 辆)进行公
开拍卖，品牌类型有帕萨特、现代
轿车、江淮小型普通客车等各类
车型。

展示时间及地点：标的一：公
告之日起莱山区迎春大街 172 号
祥隆国际院内东北方向；标的二：
2019 年 5 月 24 日、5 月 27 日、5
月 28 日(8:30-11:30 ；14:00-17:00)莱
山区新苑路与桐林路交叉口中诚

大厦 C 座地下停车场。
竞买登记:1 、有效身份证明

(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单
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等)；2 、竞买
保证金-1 万元/辆(多买多交，竞
买不成者，于拍卖会后 5 个工作
日内退还)；3 、保证金帐户(户名：
山东佳恒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
恒 丰 银 行 芝 罘 支 行 ；帐 号 ：
853512010122700336 ，到帐为准)；
4 、报名登记截止时间：拍卖日前
一天下午 15:00 。

办公电话：0535- 6 6 1 8 3 0 2 ；
6618293

报名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南
大街 267 号 9F

微信公众号：山东佳恒拍卖
有限公司(详情关注我公司微信
公众号获取)。

山东佳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拍卖公告
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除外)
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
上 ( 网 址 ： h t t p : / /
zc . paimai . taobao . com)对潍坊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所拥有(2016)鲁 0791 民初 947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潍坊市天
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公开拍卖。债权对应抵押物
为潍坊市天泉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潍坊市潍城区
青年路 1 号房产，建筑面积
5387 . 01 平方米。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前在淘宝
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登录
淘宝账户缴纳规定数额保证

金报名参加竞买(注：法律、法
规规定的不能参加竞买的人
员不得参加竞买)。标的自公
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现
场展示。

风险提示：本次拍卖标的
为债权资产，买受人应对标的
瑕疵进行充分了解，各种风险
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买受人按
合同承继权利、履行义务。公
告的数据仅供参考，如与协议
或合同不符，不得以此为由否
定处置行为，降低成交价款；
涉及清场、过户或变更的，由
买受人自行解决。

电话：13563652333
联系地址：潍坊市北宫东

街 5007 号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 1 9 年 5 月 3 0 日 1 0 时
在本公司会议室举行拍
卖会。

一、拍卖标的:
山东省济南医疗器械

采购供应站持有的济南信
康医药有限公司 10 . 3 8%
的股权。参考价：7 . 7 万
元。

二、标的展示:自公告
之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9
日止，与我公司联系标的
查看或自行查看。

三、办理登记手续:有
意竞买者请于 20 1 9 年 5
月 29 日 16 时前将标的保
证金 1 万元汇入我公司指
定账户(户名：山东嘉禾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
中国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账号：227326892028 ；汇款
请注明款项用途，保证金
以到达指定账户为准)，并
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汇款
凭证于拍卖会前办理竞买
手续。竞买不成功者，保证
金于会后 3 个工作日内无
息全额退还。

四、成交款交付：竞得
者应于 2019 年 6 月 5 日
前，将拍卖成交款全额汇
入保证金交付的账户。

电话：
0531-86515661 、18053119118
徐经理

山东嘉禾国际拍卖有
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公 告
淄博佳华快递有限公司：

你单位拒绝执行《劳动保障监察
责令改正决定书》一案，已调查终结。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
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临人社监
罚告字〔 2019 〕第 015 号)。依据国务院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
款第(三)项之规定，我局拟依法对你
单位给予罚款人民币壹万肆仟元整
(￥ 14000 . 00)的行政处罚。你单位如对
该行政处罚意见有异议，可自收到本
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
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
为你单位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临人社监罚告字〔 2019 〕
第 015 号)，公告 60 日即视为送达。
淄博市临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5 月 22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子口

支行与青岛卓远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环宇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尚远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李友海、王纪鸿、王若梅、王若蔚关于
QD-YYB-ZYYT201301《青岛卓远置业有限公
司“颐和广场一期”项目人民币资金银团贷款
合同》及该合同项下对应的抵押合同及保证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鲁 02 民初 646 号调解书调解。

上述债权经依法协议转让给青岛海安通
置业有限公司。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敬请
青岛卓远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环宇房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青岛尚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李
友海、王纪鸿、王若梅、王若蔚向新债权人青
岛海安通置业有限公司履行义务。

特此通知并催收。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子口支行

青岛海安通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烟台市市属企业公务用车改
革第四批

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9 年 6

月 7 日上午 9:00 通过中国拍
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
(https://paimai . caa123 . org . cn)
举办市属企业公务用车改革
第四批取消车辆拍卖会，数
量 40 辆。

展示时间及地点：1 、
2019 年 5 月 30 日、31 日工
作时间内在福盛老年公寓西
50 米园林处小停车场院内；
2 、公告之日起工作时间内
东方海洋宾馆东面停车场公
开展示。

竞买登记：竞买人于拍
卖日前向指定帐户交纳竞买
保证金-1 万元/辆(多买多

交，竞买不成者，于拍卖会后
无息退还)，并携带有效身份
证明(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等)办理竞买登记。

详情请登陆烟台联合产
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站、
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佳恒拍卖
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查询。

网站：
http://www . ytcq . com
微信号：
ytlhcq(烟台联合产权)
ytpaimai(佳恒拍卖)
电话：0535-6613326
0535-6618302
烟台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
山东佳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借
款
人

借款人
身份证
号

贷 出
日

到 期
日

借 款 余
额

结欠利息
转让债权
合计

担
保
方
式

赵
冲

3708321
9790610
005X

2007/
4/22

2008/
1/20

18000 . 00 125,899 . 26 143,899 . 26
保
证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我行拟对下列 1 笔贷款进行协议处置，转让价

格合计 30600 元，有高于转让价格的请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 14 点前联系梁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管理部。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37-7328890

山东梁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9 年 5 月 2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王宁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济南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济南

市长清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借给张

光勇、杨顺建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受

让人王宁，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

也一并转让，请张光勇、杨顺建、张兰

才、张光东、马晋峰、杨顺清、丁强自

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宁履

行还本付息等全部义务。本债权转让

未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催收公告
借款人：泰安市东方广告装

饰有限公司；担保人：刘志国、刘

志刚、孙培华，在我行办理的贷

款业务(贷款本金：97 万元，到

期日期：2013 年 5 月 31 日)已逾

期，我行经特快专递催收均被退

回。现我行以公告的形式催收，

请上述债务人于公告后立即筹

措资金，偿还我行本金及利息。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前支行

2019 年 5 月 20 日

遗失声明
济南市天桥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 2006 年
4 月 5 日核准的济南海
天彩虹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丢失，声
明作废。

济南海天彩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仲裁公告
(2017)济仲裁字第 1480 号

济南坤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申请人济南广播电视台与被申

请人济南坤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之

间的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并作出(2017)济仲裁字第 1480 号

仲裁裁决书，现依法予以公告。请被

申请人济南坤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会领取

(2017)济仲裁字第 1480 号裁决书，到

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济南仲裁委员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山东中恒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在山东中恒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债务人为招远金华特种水泥有
限公司的不良债权一宗。(本金及相
应利息等合计 493 . 82 万元)。

竞买保证金：5 万元人民币。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

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竞
买保证金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下午 16
时前汇至拍卖人指定帐户(到账为
准)，并持交款凭证及有效证件与我
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不成交者，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华茂街
49 号。

电话：0535-6212177 13562528972
山东中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邹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临沂龙安运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班虎与你单位拖欠工
资劳动人事争议一案(邹劳人仲案字
〔 2019 〕第 202 号)，因与你单位无法
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申请书、答辩通知书、仲裁庭组成
人员及开庭通知书。现定于二 〇 一
九年七月十七日上午九时整在邹平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
(邹平市财税劳动大厦 2002 室)开庭，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
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邹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 〇 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敞口期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拟对合法拥有的宋甲安
1 笔不良债权进行协议转让，债权金
额总计 18 0 1 1 6 . 5 2 元，其中：本金
59554 . 25 元，利息 120562 . 27 元(截止
到 2019 年 4 月 20 日，2019 年 4 月 20
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亦在本次转让范
围内)。上述贷款本金及利息由宋甲
峰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现有意向买受人拟以 83700 元
价格进行购买，在协议敞口期内如
有其他买受人出价高于上述价格，
价高者竞得，每次 2000 元递增。现予
以公告，协议敞口期限：2019 年 5 月
21 日-2019 年 5 月 27 日。

联系方式：王经理
联系电话：0531-87225534
地 址：济南市长清区中川街

2199 号
监督电话：0531-87215576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
2019 年 5 月 21 日

敞口期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拟对合法拥有的王祥
生、王凯等 2 户共计 2 笔不良债权进
行 协 议 转 让 ，债 权 金 额 总 计
335109 . 8 5 元，其中：本金 23635 . 96
元，利息 311473 . 89 元(截止到 2019
年 4 月 20 日，2019 年 4 月 20 日之后
产生的利息亦在本次转让范围内)。
上述贷款本金及利息由王秀元、王
广生、王希祥、闫道政提供担保并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

现有意向买受人拟以 86000 元
价格进行购买，在协议敞口期内如
有其他买受人出价高于上述价格，
价高者竞得，每次 2000 元递增。现予
以公告，协议敞口期限：2019 年 5 月
21 日-2019 年 5 月 27 日。

联系方式：王经理
联系电话：0531-87225534
地 址：济南市长清区中川街

2199 号
监督电话：0531-87215576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
2019 年 5 月 21 日

敞口期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拟对合法拥有的卢斌、
房泽虎等 2 户共计 2 笔不良债权进
行 协 议 转 让 ，债 权 金 额 总 计
155300 . 83 元，其中：本金 9088 . 04 元，
利息 146212 . 79 元(截止到 2019 年 4
月 20 日，2019 年 4 月 20 日之后产生
的利息亦在本次转让范围内)。上述
贷款本金及利息由刘孟、房玉忠、房
立峰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

现有意向买受人拟以 35800 元
价格进行购买，在协议敞口期内如
有其他买受人出价高于上述价格，
价高者竞得，每次 2000 元递增。现予
以公告，协议敞口期限：2019 年 5 月
21 日-2019 年 5 月 27 日。

联系方式：王经理
联系电话：0531-87225534
地 址：济南市长清区中川街

2199 号
监督电话：0531-87215576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
2019 年 5 月 21 日

敞口期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拟对合法拥有的张殿
格、王庆彬等 2 户共计 2 笔不良债权
进 行 协 议 转 让 ，债 权 金 额 总 计
400414 . 43 元，其中：本金 53 . 80 元，利
息 400360 . 63 元(截止到 2019 年 4 月
20 日，2019 年 4 月 20 日之后产生的
利息亦在本次转让范围内)。上述贷
款本金及利息由范传波、范继跃、董
发才、赵光年、王庆国、王庆富提供
担保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现有意向买受人拟以 81300 元
价格进行购买，在协议敞口期内如
有其他买受人出价高于上述价格，
价高者竞得，每次 2000 元递增。现予
以公告，协议敞口期限：2019 年 5 月
21 日-2019 年 5 月 27 日。

联系方式：王经理
联系电话：0531-87225534
地 址：济南市长清区中川街

2199 号
监督电话：0531-87215576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
2019 年 5 月 21 日

敞口期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拟对合法拥有的房立伟
1 笔不良债权进行协议转让，债权金
额总计 25 7 3 6 4 . 2 6 元，其中：本金
65958 . 62 元，利息 191405 . 64 元(截止
到 2019 年 4 月 20 日，2019 年 4 月 20
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亦在本次转让范
围内)。上述贷款本金及利息由刘刚、
吕广涛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

现有意向买受人拟以 114000 元
价格进行购买，在协议敞口期内如
有其他买受人出价高于上述价格，
价高者竞得，每次 2000 元递增。现予
以公告，协议敞口期限：2019 年 5 月
21 日-2019 年 5 月 27 日。

联系方式：王经理
联系电话：0531-87225534
地 址：济南市长清区中川街

2199 号
监督电话：0531-87215576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
2019 年 5 月 21 日

敞口期债权转让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拟对合法拥有的李广中
2 笔不良债权进行协议转让，债权金
额总计 1888 7 0 7 . 6 6 元，其中：本金
998044 . 91 元，利息 890662 . 75 元(截止
到 2019 年 4 月 20 日，2019 年 4 月 20
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亦在本次转让范
围内)。上述贷款担保方式为房产抵
押，抵押物为李广中名下位于济南
市长清区中川街东段路南的房产一
处。

现有意向买受人拟以 1326000
元价格进行购买，在协议敞口期内
如有其他买受人出价高于上述价
格，价高者竞得，每次 1 万元递增。
现予以公告，协议敞口期限：2019 年
5 月 21 日-2019 年 5 月 27 日。

联系方式：王经理
联系电话：0531-87225534
地 址：济南市长清区中川街

2199 号
监督电话：0531-87215576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清支行
2019 年 5 月 21 日

催缴注册资本金通知函
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6 日，青岛半岛书院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
决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9000 万
元。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1 亿元。公司本次增资
中，贵公司认缴增资￥ 4410 万元。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贵公司应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缴足增资款。然而，
公司章程规定的实缴出资期限已
过，公司曾多次向贵公司催缴，但贵
公司至今未履行实缴增资义务。

请贵公司见函后务必在 201 9
年 5 月 27 日之前将贵公司认缴的
上述增资款实缴出资到位，否则，由
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贵公司
承担。

特此函告。
联系人：李毅
联系电话：0532-80989715

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0 日

公 告
济南市长清区友苗再生棉回收站：

本委现已受理李会竹诉你单位
关于工伤待遇、经济补偿劳动争议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
书副本、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
知、答辩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你单位应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
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不按时提
交或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
程序的进行。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委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济南市长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2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高新支行将享有的以下债权全部
转让，详情如下：

1 、我支行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
与陈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杜
庆刚、张志安；张会武、冉祥林全部
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陈健。与此
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请
债务人杜庆刚、张志安；张会武、冉
祥林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
陈健履行偿还等相关义务。

2、我支行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与
辛庆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宋蕾全
部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人辛庆。与此
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请债
务人宋蕾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
后向辛庆履行偿还等相关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人同
意不得撤销。

债权转让人：济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

2019 年 5 月 22 日

债权转让协议
甲方：青岛好时光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乙 方 ：武 斐 ，身 份 证 号 ：

370205196204254517
甲、乙双方经过有好协商达成

如下协议：
二 00 三年十二月十五日青岛市

市北区人民法院(2003)北民三初字第
636 号《民事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
现将调解书规定的全部债权权益(包
括 8700 元租赁费，358 案件受理费，
双倍延迟履行金等)转让给乙方。该
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执行回案款全
部归乙方所有。

甲方：青岛好时光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

乙方：武斐
2019 年 5 月 13 日

遗失声明
济南市天桥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 2008 年
5 月 8 日核准的济南华
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丢失，声明
作废。

济南华港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丁建、寿 光顺和船务有限公司、李增山、张艳、张
伟、张强、寿光瑞泰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依法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30 日。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寿光市恒可达物流有限公司、张伟、丁建、寿光

顺和船务有限公司、张艳、李增山：本院受理原告山
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依法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30 日。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寿光市圣海渔业养殖有限公司、张在胜、丁金

华、寿光顺和船务有限公司、张伟、丁建、寿光市雅而
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寿光市美康惠食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依法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孟祥海：本院受理原告吴清江、吴清波、陈艳飞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 日内，并在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兰陵县人民法院大仲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兰陵县人民法院
苗立华：本院受理原告丁三岗诉被告苗立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324 民初 1348 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被告苗立华偿还原告丁三岗借款 40 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案件受理费
1050 元，减半收取 525 元，原告负担 50 元，被告负担
475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兰陵县人民法院
张淑君、张峰：本院受理(2019)鲁 0591 民初 910 号

王希梅诉张淑君、张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起诉要点：一、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借款人民币 50000 元(伍万元整)；二、本案诉讼费用
全部由二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第 6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莱州市安泰石业有限公司、高奎岩:本院受理原告

孙学斌诉莱州市安泰石业有限公司、高奎岩、伟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
法判令被告莱州市安泰石业有限公司、高奎岩、伟浩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人工费欠款 38000 元，支
付欠款期间的利息损失 5700 元，共计 43700 元。2、诉
讼费用由被告负担。经电话、邮寄，均无法与你们取得
联系，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591 民初 655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不提出答
辩状的，不影响审理。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宣判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七日
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开庭、宣判均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宣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胡松卫：本院受理原告闫仁峨与你委托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廉政监督卡。起诉要点：1、判令被告
立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 28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敏: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
付信用卡贷款余额 161353 . 36 元，以上所主张的费用按
《领用合约》的规定结算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支
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经电话、邮寄，均无法与你取得
联系，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591 民初 1187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不提出答辩状的，不
影响审理。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6
时 00 分，宣判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七日下午 16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开庭、宣判均在本院第
十七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宣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程秀芝: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支付信用卡贷款余额 54321 . 9 元，以上所主张的费用
按《领用合约》的规定结算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
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经电话、邮寄，均无法与你取
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591 民初 1189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不提出答辩状的，不
影响审理。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5
时 00 分，宣判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七日下午 15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开庭、宣判均在本院第
十七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宣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周朝阳: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支付信用卡贷款余额 32360 . 69 元，以上所主张的费用
按《领用合约》的规定结算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
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经电话、邮寄，均无法与你取
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591 民初 1333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不提出答辩状的，不
影响审理。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宣判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七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开庭、宣判均在本院第
十七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宣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韩雅童: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支付信用卡贷款余额 47517 . 08 元，以上所主张的费用
按《领用合约》的规定结算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
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经电话、邮寄，均无法与你取
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591 民初 1329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不提出答辩状的，不
影响审理。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宣判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七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开庭、宣判均在本院第十七
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宣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纪英喆: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支付信用卡贷款余额 44212 . 52 元，以上所主张的费用
按《领用合约》的规定结算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
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经电话、邮寄，均无法与你取
得联系，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591 民初 1331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不提出答辩状的，不
影响审理。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宣判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七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开庭、宣判均在本院第
十七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宣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卫国、王苏芹：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华信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卫国、王苏芹追偿权纠纷一案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591 民初 350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王卫国、王苏芹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东华信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 281312 . 06 元，并支付利息和
违约金(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为：以 281312 . 06 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 4 . 35% 计算自 2018 年 11 月 21 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山东华信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638 元，由原
告山东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160 元，被告王卫
国、王苏芹负担 5478 元；保全费 3020 元，由被告王卫
国、王苏芹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被告张佃辉、刘秀秀:本院受理原告单宝昌诉被告

张佃辉、刘秀秀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广饶县弘达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李国光、王

保辉、山东鹤园食品有限公司、东营市康森秸秆制品
有限公司、陈林林、崔小芬、杨红然、代炳英、山东圣
源棉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垦利乐安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521 民初 184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东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焦志萍:本院受理原告张长明诉被告焦志萍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505 民初 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
商玉河：本院受理孙其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523 民初 1822 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饶县人民法院

陈峰：本院受理韩克九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523 民初 1913 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 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饶县人民法院
李振兵：本院受理原告王世强诉被告李振兵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523 民初 54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东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饶县人民法院
成文志、张小杰：本院受理原告万光新诉被告成文

志、张小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0523 民初 51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饶县人民法院
李振兵：本院受理原告于春光诉被告柳文鹏、刘

士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523 民初 55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东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饶县人民法院
张立新、黄文静：本院受理原告房士兴诉被告张

立新、黄文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鲁 0523 民初 1971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10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饶县人民法院
张立新、黄文静：本院受理刘晓英诉你们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523 民
初 1940 号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5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饶县人民法院
李康昱、丁国成：本院受理秦志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523 民初 155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第三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当事人的人数及代表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饶县人民法院
李康昱、丁国成：本院受理秦志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523 民初 155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第三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当事人的人数及代表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饶县人民法院
刘小杰：本院受理崔小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523
民初 3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饶县人民法院
韩选昌、栖霞市鹏博果蔬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山

东栖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栖霞市人民法院
刘同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保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8:30 分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栖霞市人民法院
周志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保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0686 民初 1708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栖霞市人民法院
崔云娜、刘明英、李卫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市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鲁 0686 民初 201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栖霞市人民法院
王文生、绥化市搏实货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栾其峰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栖霞市人民法院

东营市鑫弘化工有限公司、邓树堂、东营市兴通
橡胶有限公司、赵通、田香云：本院受理山东华信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东营仲裁委员会【2018 】东
仲字第 53 号裁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广饶县人民法院(2019)鲁 0523 执 1100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告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司)自法律文
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向
本院报告当前以及送达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
产情况。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广饶县人民法院
胡伯韬、王晓朦：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福山支行诉胡伯韬、王晓朦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军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孙江楠：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高盛置业有限公司

诉被告烟台天恒投资有限公司、烟台花样年投资有
限公司及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荆佳岐(身份证号：22038119840728401X) 邹婧(身份

证号：370612198608252301)：本院受理原告烟台雨鑫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金孟分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和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清洋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柳耀兰：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市福山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汤宝生、林秀英、王自敬：本院受理原告刘芳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
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蓬莱市人民法院
葛成洲：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执行的

申请执行人孙孝辉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决
定拍卖你所有的房产偿还债务，现对你的房产进行
评估，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烟台浩正
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烟浩正估字(2019)第
085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价值 350400 元，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
议，应自公告期满 10 内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异议，
本院将依法对评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蓬莱市人民法院
烟台凌泰置业顾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

人烟台市浦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7)鲁 0684
民初 1723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18)鲁
0684 执 1102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你公司所有的 6
户房屋，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送达期
满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屋进行公开拍卖。

蓬莱市人民法院
程耀勇、河北中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临清市美吉艾精密轴承有限公司、姜凌旺上诉李玉
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程耀刚、临清市立鼎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王静、张辉与你们作为原审被告，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夏有钟:本院受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中心支公司上诉邹爱焕、张晓茹、张晓玉、
夏有钟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夏有钟:本院受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中心支公司上诉冯冬梅、刘吉铭、刘鑫宇、
夏有钟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14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常以敬：本院受理原告邢本友诉你与常云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1581 民初 44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清市人民法院
张德安：本院受理张雪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法律文书及(2019)鲁 1581 民
初 1664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临清市人民法
院老赵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临清市人民法院

庞玉利：本院受理原告刘庆梅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如遇
节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烟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清市人民法院
李泽堂：本院受理原告刘毕山诉李泽堂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清市人民法院
李泽堂：本院受理原告刘毕山诉李泽堂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清市人民法院
冯玉娥：本院受理原告王金诉冯玉娥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清市人民法院
刘新伟、张云霞、刘立国、张洪杰、刘新波、王志

勇：本院受理原告山东莘县张鲁镇赵官目双森苗木专
业合作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莘县人民法院
夏学峰、邓香莲：本院受理原告张燕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鲁 1523 民初 272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遇节假日顺延)，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茌平县人民法院
李曰岭：本院受理原告刘辉与你确认合同效力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523 民初 32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遇节假日顺延)，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茌平县人民法院
薛洪飞：本院受理刘朝军诉你、娄来金、阳谷万盛

砼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阳谷万盛砼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状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

阳谷县人民法院
曹辉：本院受理王道乾诉你和王斌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鄄城县人民法院
王曼曼：本院受理原告胡尊龙诉你婚约财产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各一份。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牡丹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徐英：本院受理原告高贤书诉你婚约财产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702
民初 691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牡丹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杨知超、周永梅、丁静、杨知峰：本院受理原告山

东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鑫城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481 民初 235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滕州市人民法院
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曰

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481 民初 633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滕州市人民法院
崔远洋、崔帅帅、陈毓源、刘雷：本院受理上诉人

薛传斗、郑雪花、薛毅与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相英：本院执行的申请人满其将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在执行中依法委托山东广泰土地房地
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对党相英名下的位于滕州市文
化路 888 号阳光国际小区 2 号楼 1 单元 17 层 01 号房
产,不动产权证号：鲁(2017)滕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1280
号，进行了评估，现予以公告送达鲁广泰枣评(鉴)字
(2019)第 049 号房地产询价报告(房地产单价为 8563
元/㎡，评估总价为 120 . 45 万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有异议，限你于公告送达
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于异议期满后将
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

滕州市人民法院
班元娄、滕州市精彩印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

诉人黄道兰与被上诉人郝明福、赵桂芝、秦洪军、耿
庆瑜、孟凡快、滕州市精彩印务有限公司、邱洪梅及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4 民终 2571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该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丽：本院受理上诉人陈秀伟与被上诉人宗西

征、原审被告任利军、王广英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上诉
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4 民终 108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该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神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宗华：本院受理原告齐

鲁特钢有限公司与被告神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宗
华、宗继月、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
薛城支行追偿权纠纷一案，已作出山东省枣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8)鲁 04 民初 525 号民事裁定，宗继月对
该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
定书及民事上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裁定书及民事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莱芜市富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枣庄金天鸿基

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梁夫成与被上诉人
莱芜市富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枣庄金天鸿基置业
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司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依法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秀婷、枣庄市辉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立

航、张雪云、潘高洪、尚桂桂、钱宝丰、王国新、徐生
财：本院受理上诉人杨秀婷，被上诉人枣庄市辉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立航、张雪云、潘高洪、尚桂
桂、钱宝丰、王国新、徐生财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4 民终 17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顾伟、杨迎春:本院受理原告孔德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402
民初 847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保水、孙其东：本院受理原告谷玉亮诉你们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鲁 0402 民初 850 号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宋盼盼、李从惠、高强、杨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枣庄

市招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02 民初 49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陈玉磊：本院受理原告石奇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02
民初 53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第六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自公告期届满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陈永远:本院受理原告李成申与被告陈永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进入审理。现依法向陈永
远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起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下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兰琪儿：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凤、兰澜、兰俊杰、兰

琪儿与被告主张广播电视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鲁 0402 民初 132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自公告期届满十五日内提
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郭允泰：本院受理原告邢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402 民初 1096 号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 9 时 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许伟：本院受理上诉人刘春杰与被上诉人枣庄
市品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 民终 2685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殷娜：本院受理常斌与闵令西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上诉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04 民终 4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该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任自强、赵修震：本院受理原告枣庄鹏诚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鲁 0402 民初 2162 号民事起诉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 9 时 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枣庄市众泰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玉

水诉你与被告枣庄新远大实业有限公司、枣庄御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物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在上诉期限内对该判决书提起上诉，现向你公
告送达(2017)鲁 0402 民初 4418 号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
送达。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枣庄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徐玉荣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经受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0402 民初 1931 号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420 办公室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天内。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8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张家宝：本院受理原告翟丙友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02 民初 20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齐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民事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培玮：本院受理原告丁玉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402 民初 10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齐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民事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王元珠、王洁、王静: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天宝地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402
民初 46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王艺霖：本院受理原告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君山路支行诉你与被告赵治铭、刘坤、魏东、刘红玲、
吴临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
魏东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0402 民初 4422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第十审判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自公告期届满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奚文超、奚兵兵：本院受理(2019)鲁 0402 民初 1729

号，原告周莉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民事诉状、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 9 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王胜瑞：本院受理原告孙淑新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鲁
1428 民初 3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城县人民法院
田志磊、姜传华：本院受理原告李涛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鲁 1428 民初 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城县人民法院
临邑县人民检察院以临检公诉刑诉〔 2018 〕179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书强犯销售假药罪、非法经
营罪一案，临邑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本院受理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
期间为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临邑县人民法院
杨学臣、李金英、济宁鲁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汶上支行
与被告杨学臣、李金英、济宁鲁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第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汶上县人民法院

程万峰：本院受理原告程秀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427 民初 13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城区法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夏津县人民法院
韩春娥：本院受理原告李继平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齐河县人民法院
胡光斌：本院受理万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赵官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齐河县人民法院
房立强、范敏：本院受理原告房立新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鲁 1425 民 1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赵官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齐河县人民法院
房立强、范敏：本院受理原告房立忠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鲁 1425 民 1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赵官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齐河县人民法院
房立强、范敏：本院受理原告房玉明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鲁 1425 民 1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赵官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齐河县人民法院
郭燕：本院受理原告王立清诉你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告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
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齐河县人民法院
杨宝军、王晓波、王文亮、杨宝峰：本院受理原告

周方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425 民初 389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宣章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齐河县人民法院
王志俊、张道凯：本院受理原告梁振与被告张道凯

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鲁 1482 民初 41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禹城市人民法院
李伟：本院受理原告李秀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 时 00 分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禹城市人民法院
张树俊、孙士祥：本院受理原告山东禹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树俊、张树亮、张树
彪、孙士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482 民初 163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辛店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禹城市人民法院
唐连生：本院受理原告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唐风生、张书民、唐连生、唐吉鹏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鲁 1482 民初 15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辛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禹城市人民法院
贺明明：本院受理原告马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 时
30 分在本院辛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公告期间本案中止审理。

禹城市人民法院
李伟：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孙立国与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的(2016)鲁 1482 民初 2570 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
向你公告(2019)鲁 1482 执 677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李伟
偿还申请执行人孙立国代偿款 35 万元。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禹城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9 年 5 月 22 日

债权处置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历城支行对合法拥有的刘祖
友、张子宝所欠 311 ,3 49 . 2 5 元不良
债权进行协议转让，其中：贷款本
金 40,000 元，利息 268,441 . 25 元，代垫
诉讼费用 2,908 元(利息计算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之后的利息亦在本次
债权转让范围内 ) ；公告期限：自
2019 年 5 月 22 日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欢迎符合规定的意向买受人购
买上述债权。欲了解债权详情，请到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历城支行资产管
理部咨询。

地址：济南市东外环路 2200 号
联系电话：0531-81903995
联系人：李老师
监督电话：0531-88910852
联系人:于经理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历城支行
2019 年 5 月 22 日

通 知
付 旭 同 志 ： 身 份 证 号 ：

370284197909240430

你于 2019 年 4 月 2 日至今，无

故未到公司上班，你的行为已经构成

了旷工，公司限你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前回公司上班，如你在 2019 年 5

月 28 日前仍未回公司上班，视为你

单方离职，公司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解

除你与公司的劳动合同。

青岛金山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


